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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2年年度考核与分配工作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为切实做好2012年年度考核与分配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年度考核
学院的教师和科级及以下人员的年度考核由各分党委（总支）负责组织；机关、直属单位的科级及以下人员的年度考核以支部或各单位党委为单位组成考核小组组织；处级干部的年度考核由组织部负责。
（一）考核内容
根据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职责，着重对其德、能、勤、绩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评价。在考核工作业绩的同时，要注重对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敬业精神、全局观念和团队合作等方面进行考核。
（二）考核方式
个人小结、填表、述职和本单位群众测评，各分党委（总支、直属支部）按各类人员的标准，分类比较，确定考核等级。
（三）考核等级
    年度考核分为优秀（A）、合格（B）、基本合格（C）、不合格（D）四个等级。A等不超过15%，C等和D等控制在3%左右。凡本年度病、事假累计超过一个月者、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未完成规定的一类业绩分者、教授未给本科生讲授一门及以上课程者（二学分以上）不得评为优秀等级。凡当年受警告处分者年度考核不能确定为优秀等级；受记过处分者，在处分期内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级；收到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者，处分期内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等级。
（四）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确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等级：
1.旷工或请假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3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10天的；
2.在国内外进修未经批准逾期不归超过3个月以上的；
3.违反教学纪律，造成教学事故的；
4.违反学校规定，科研项目“体外循环”的；
5.组织诫勉谈话的；
6.对造成公共财物或他人财物较大损失并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负有直接责任的。
（五）各单位将年度考核“优秀”等级人员名单在本单位公示。公示期限内如有异议，可向有关部门反映。
（六）各类人员都必须认真填写《江苏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表》。处级干部考核表由组织部发放和收集；其他人员考核表由人事处发放和收集。
    （七）考核为“基本合格”等级人员，年终减发1500元；考核为“不合格”等级人员，当年岗位津贴减发50%。
二、年终分配
（一）2012年年终分配的政策根据《江苏大学深化校院两级管理改革试行方案》（江苏大校[2004]3号）、《江苏大学岗位津贴实施方案（试行）》（江苏大校[2004]84号）、《江苏大学本科教学编制核算办法（试行稿）》（江苏大校[2006]128号）、《江苏大学科研配套奖励与绩效评价办法》（江苏大校[2009]296号）、《江苏大学科研配套奖励与绩效评价补充办法》（江大校[2011]270号）和《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奖励与绩效评价办法》（江大校[2011]269号）的有关规定及2011年年终分配的基本做法执行。以上方案及办法仅作为学校与学院核算编制及业绩的依据。
（二）学校成立“年终分配工作领导小组”，由陈龙副校长担任组长，成员由人事处、财务处、教务处、科技处、研究生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人组成。
（三）根据各学院完成的教学、科研总量，学校将相应的经费核拨至相关学院。各学院成立“年终分配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自行制定分配办法进行二次分配。在分配中要充分发挥年终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协调教学、科研、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兼顾公平和效率，注重实绩，鼓励冒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四）有关具体问题
1.教学工作量
（1）本科教学编制根据《江苏大学本科教学编制核算办法（试行稿）》（江苏大校[2006]128号）进行核算。本科教学编制按师生比1:15计算；实验教学编制按照师生比1:58计算，其中30%作为实验室管理工作量切块给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按《江苏大学实验室管理绩效考核暂行办法》（江苏大校[2009]213号）文件精神进行分配。
（2）研究生教学编制按照师生比1:12计算；
（3）教学编制（含实验教学）按每编制5000元计算，所缺编制另外补贴，补贴标准为：本科教学和研究生课程教学3500元/编制，研究生指导2000元/编制。
（4）京江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按照2011年办法计算，即1个教学编制折合350当量学时，1个实验编制折合440当量学时，给开课学院每编制8500元及每课时5元管理费。
（5）外聘教师、退休教师上课的课酬标准：
教授：研究生课程：50元/课时；本科生课程：40元/课时。
副教授：研究生课程：40元/课时；本科生课程：35元/课时。
（6）附属医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等承担的临床教学和见习，由教务处核算并将编制切块给临床医学院。学校按每个折算编制8500元标准核拨，另补贴1750元/编制的临床教学管理费，由临床医学院提出相关附属医院的经费切块方案。
2.科研工作量
由科学技术与产业处按照《江苏大学科研配套奖励与绩效评价办法》（江苏大校[2009]296号）、《江苏大学科研配套奖励与绩效评价补充办法》（江大校[2011]270号）有关规定核算全校科研工作量。
3.业绩津贴
按照《江苏大学岗位津贴实施方案（试行）》（江苏大校[2004]84号）办法发放。
4.机电总厂实习教学编制
学校给机电总厂核定78个实习教学编制。
5.后勤集团
按照《江苏大学后勤服务管理办法》执行。
6.流体中心、附校、职工医院、杂志社、图书馆
学校向流体中心、附校、职工医院、杂志社、图书馆核拨各类人员岗位津贴，上述各单位按照学校有关文件精神自主进行二次分配。
7.年终综合奖
学校以在编在岗人员（含机关、学院、直属单位、机电总厂教学编制、附属医院临床教学编制等）考核合格以上者人数为基数，按人均3000元标准拨给各单位，各单位按“综合考核，拉开差距，自主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
8.个人所得税
全校在职人员所有应发的津贴、超工作量酬金、科研业绩酬金、劳务费、二级管理单位自筹配套发放的酬金(包括京江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按规定发放的奖励、补贴以及学院的奖福基金等)等，都必须一次性向人事处报审，人事处汇总报校长批准后，下达给财务处和二级管理单位及有关实体，二级管理单位及有关实体须一次性分配到个人，并按规定的时间，将分配到个人的方案报送财务处，财务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全额扣缴个人所得税。凡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者，应向税务部门自行申报，各单位要做好依法纳税的宣传工作。
为保证学校全面掌握教职工收入，并保证依法纳税，京江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后勤集团等设有二级财务的非法人单位，不得直接向学院或个人发放酬金，所有酬金都必须作为年终分配的组成部分，一次性审批发放。
三、时间安排
（一）2012年12月21日，召开全校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会议，布置年终考核与分配工作。
（二）2012年12月26日前，有关部门分别与各单位核对教学、科研、研究生及学科建设等工作量。
（三）2012年12月28日前，教务处、科技处、研究生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教育教学研究与评估中心、京江学院及继续教育学院将核定的相关工作量汇总报人事处。
（四）2013年1月3日前，各单位报送年度考核人员的考核等级及考核表。
（五）2013年1月3日前，学校“年终分配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对教务处、科技处、研究生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核算的情况进行审核。
（六）2013年1月10日，人事处将汇总方案报校长审批后送交财务处。
（七）2013年1月14日前，各学院和其他实行两级分配的单位将本单位分配至个人的明细表报送财务处，同时将本单位年终分配方案报人事处备案。
（八）2013年1月18日前，财务处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发放年终岗位业绩津贴。
四、其他
（一）附属医院的年度考核与分配工作由附属医院自行制定相关办法组织实施。
（二）退休人员慰问费
在校发放工资的退休人员，一次性发放3000元慰问费。2012年内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工作期间按实际工作月份回原单位参加年终分配，退休后按退休月份领取慰问费。内退人员慰问费参照退休人员发放办法执行。
                                                                    江苏大学
201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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